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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大綱 

銀行放款原則及概況 

新創及中小型企業    
籌資管道 

對於企業資產擔保法  
草案之立場 

結語 



銀行的資金來自社會大眾，因此無論

是監理機關或銀行本身，「風險管理」

都是核心議題 

壹、銀行放款原則及概況 

市場 

風險 

作業 

風險 

信用 

風險 
流動性 

風險 

其他風險 
(道德、
信譽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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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行授信「5P」原則 

壹、銀行放款原則及概況 

• 借款人的財務業務狀況 People 

• 借款人的資金用途 Purpose 

• 借款人的還款來源 Payment 

• 借款人提供的債權保障 Protection 

• 借款人的未來發展性與展望 Perspective 



5 5 5 

擔保品的功能 

擔保品要能夠抵減銀行所承受的風險 

 

擔保品的基本條件 

銀行對擔保物的權利順位、權利範圍、權利行
使必須明確，並且受到充分保障。 

擔保物必須具有市場性、流動性及價值穩定性
。 

 

壹、銀行放款原則及概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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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銀行放款原則及概況 

擔保放款及無擔保放款概況 

截至105.11.銀行授信總額約新臺幣25.93兆元 

其中擔保占比 65.40%；無擔保占比 34.60% 

無擔保

放款, 

34.60% 

擔保放

款, 

65.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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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銀行放款原則及概況 

擔保品概況分析  

其中不動產擔保約佔54~56%、動產約佔3%、
有價證券及票據約佔3% 

純信用 

32.61% 

股票 

擔保 

1.47% 債票券

擔保 

1.42% 

不動產

擔保 

54.44% 

動產 

擔保 

3.29% 

應收 

票據 

0.17% 

保證函 

3.69% 

其他 

2.90% 

純信用 

32.19% 

股票

擔保 

1.41% 

債票券

擔保 

1.49% 

不動產

擔保 

56.06% 

動產 

擔保 

3.10% 

應收 

票據 

0.15% 

保證函 

3.33% 

其他 

2.27% 

105.11 104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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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創及中小型企業籌資管道 

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款方案 

47,610 

51,639 

54,524 

55,996 

42,000

44,000

46,000

48,000

50,000

52,000

54,000

56,000

58,000

放款餘額

(單位:新臺幣億元)

 為鼓勵銀行與中小企業建立長期

夥伴關係，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營
運資金，金管會自94.7.1起推動
「本國銀行加強辦理中小企業放
款方案」，目前已持續實施至第
11期(105.1.1-105.12.31) 。 

 截至105年11月底止，本國銀行

辦理中小企業放款餘額為55,996

億元，較104年12月底之54,524億
元，增加1,472億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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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創及中小型企業籌資管道 

創意產業融資 

1,8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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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,69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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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單位:新臺幣億元)

 放款目標達成情形良好 

 102年12月金管會訂定「獎勵本國

銀行辦理創意產業放款方案」，確

定未來3年(103-105年)放款餘額倍

增目標。 

 截至105年11月底，放款餘額為新

臺幣(下同)4,692億元，較102年底

之1,817億元增加2,875億元，已達

成三年內放款餘額倍增至3,600億

元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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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新創及中小型企業籌資管道 

微型創意產業融資 

 微型創意產業案件大幅成長 
 創意產業規模偏中小型，其中微型業者(資本額100萬元以下或年

營業額1,000萬元以下)，取得資金更屬不易 

 截至105年11月底止，推動照顧微型創意產業成效顯著 

 創意產業規模偏中小型，其中微型業者(資本額100萬元以下或年
營業額1,000萬元以下)，取得資金更屬不易 

 截至105年11月底止，推動照顧微型創意產業成效顯著 

本國銀行辦理微型創意產業放款情形 

項目 103年 

1月底 

105年 

11月底 
增加數 成長率 

案件數 
(單位:件) 

243 29,561 29,318 12,065% 

金額 
(單位:億元) 

88.96 394.67 305.71 344% 



■本草案係為重構我國擔保物權法制，本會
樂見國內發展有利於國內產業發展之法制 

■健全的擔保法制使資金需求者可以充分利
用以取得融資；資金提供者的資產品質及
債權也能受到充分保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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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對於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之立場 



■本草案是創設新物權，將企業的各類資產價值
納入作為擔保，需與民法擔保物權、權利質權，
以及智慧財產權等配合，避免新物權與原有擔
保物權的適用產生扞格 

■本草案規範之擔保權利包含智慧財產權、債權
等無形資產，以及以將來取得的資產設定之擔
保權、特定或多數資產組成的「企業固定資產
擔保權」或「企業浮動資產擔保權」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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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對於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之立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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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對於企業資產擔保法草案之立場 

 有待主管機關衡平處理的事項 

解釋相關
擔保權利
的內涵 

說明相關
擔保權利
如何設定 

及行使 

相關擔保
權利如何
登錄 



完備法制及登錄制度 

鼓勵運用 

活化籌資 

企業資產
擔保法 

配合本法促使企業的資產價值得到合
理評估及運用，鼓勵銀行業以開放且靈

活的觀點加以運用 

肆、結語 

瞭解企業 

提供協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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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 

敬請指教 


